
  

 

 

 

◆中國大陸積極促成粵港澳合作 

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1月8日公布「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

規劃綱要(2008-2020年)」(以下簡稱「綱要」)，鼓勵廣東與港澳共同進行區域合作規劃。

重點包括2020年達致建構粵港澳都市圈目標、鞏固港澳固有產業地位、促進珠

三角與港澳經濟融合，以及扶持珠三角之港澳資企業轉型，向現代服務業及先進

製造業發展等。 

港府隨即於2月19日主辦首次落實「綱要」之協調會議。會中三方達成若

干合作共識，並決議向北京爭取擴大廣東省居民赴港澳旅遊之措施。港府政務司

司長唐英年在會後表示，珠三角合作是要放在「全國一盤棋」的高度去看，要從

有利於全局，配合國家戰略發展的角度去看，三地要摒棄「零和」心態，謀求共

贏(成報，2009.2.20)。 

有香港媒體引述北京政界人士的說法指出，此項粵港澳協調會議的意義是發

展一個合作新平臺，取代以往粵港及粵澳各自協調的局面，有利於向北京爭取一

些促進區域發展的政策。但媒體引述部分大陸學者提出之悲觀看法認為，珠三角

合作仍有困難，原因在於各方均朝服務業發展，引發利益衝突，且北京不時對香

港提供優惠，亦導致相關合作較香港「回歸」前更困難(明報，2009.2.20)。部分香港

媒體評論則認為，粵港澳合作應加速進行，並應避免紙上談兵(社評，大公報，2009.2.20；

社評，新報，2009.2.20)。 

 

◆香港中聯辦引發干預「一國兩制」之爭議 

中國大陸「兩會」開議期間，陸續發生中共領導人及駐港機構涉及損害「一

國兩制」的事例，例如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政協工作報告中強調，「要完善發

揮港澳委員作用的工作機制，支持港澳委員在香港澳門社會政治事務中發揮積極

作用」（新報，2009.3.4）；此外，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與港區人大會面時，除呼籲

「港區人大代表」要為香港「出謀獻計」外，更要他們支持曾蔭權領導的特區政

府（明報，2009.3.8；練乙錚，信報，20089.3.10；劉銳紹，新報，2009.3.10）。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黎

桂康也在一場與「港區政協委員」的閉門小組討論會議中透露，「特區政府與中

聯辦已就港區政協委員可發揮的功能及角色達成 10點協議，包括特區政協委員



  

可就香港內部發生的問題發表意見，制定工作機制，設立活動場所」（文匯報，

2009.3.11）。上述消息經報導後，隨即引起輿論爭議。 

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於立法會答詢中表示，港府並沒有與中聯

辦達成協議（星島日報，2009.3.17）。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、李剛也先後否認有所

謂協議的存在，並辯稱中聯辦與港府常就各項事務溝通，其中也包括「人大代表」

與「政協委員」在香港的角色，並毋需達成協議（星島日報，2009.3.15；商報，2009.3.19）。 

泛民主派引用香港基本法第22條：「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、各省、各自

治區、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」，指「人大

代表」與「政協委員」均是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一部分，讓他們在香港擔當重要

角色，是干預特區事務，明顯與基本法衝突，是在港府之外又製造另一個權力核

心（香港蘋果日報，2009.3.14）。論者也指出，「港區人大代表」係由「小圈子選舉」產

生，「港區政協委員」則由中聯辦欽點產生，兩者都不被港人接受（練乙錚，信報，

2009.3.13），反而被視為「中央」的傳聲筒，因此，若要他們成為大陸與香港之間

的溝通橋樑，將難以令人信服（葉健民，信報，2009.3.17；劉銳紹，新報，2009.3.13）。 

 

◆中國大陸與香港簽署貨幣互換協議 

香港金融管理局與大陸人民銀行於今（2009）年1月20日在北京簽署貨幣互

換協議，根據該協議，雙方於必要時可為兩地商業銀行設於另一方的分支機構

提供短期流動性支持，有助於加強外界對香港金融穩定的信心，並促進地區金

融穩定，以及推動兩地人民幣貿易結算業務的發展。此項貨幣互換協議實施之

有效期為3年，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，而所提供的流動性支援規模為2,000億

元人民幣，即約2,270億港幣(商報，2009.1.21)。 

 

◆中國大陸與澳門就航空運輸發展簽署新的備忘錄 

中國民用航空局與澳門民航局於 2月 3日就兩地航空運輸發展簽署新備忘

錄。新備忘錄放寬了指定航空企業的數目及運力的部份限制，進一步開拓了兩地

航空市場的空間。澳門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及中國民用航空局副局長楊國慶於

簽署儀式前進行會談，劉司長向中國代表團成員提出若干議題，包括容許大陸航

空企業由大陸經澳門飛延遠點、澳門航空企業經大陸飛延遠點，以及第三國航空

企業經澳門飛大陸城市等。劉司長亦表示，兩岸包機直航常態化後，希望可以逐

步開放臺澳間的航空市場，例如增加澳門與臺灣可通航的航點，以及允許更多臺



  

灣航空企業經營臺灣至澳門航線等。楊副局長表示，中國大陸當局會繼續支持澳

門航空業的發展，並會深入研究及考慮澳門方面提出的議題(新華澳報，2009.2.4）。 

 

 


